中共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苏农办发〔2016〕47号


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实施办法》的通知
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市委农办，吴江区委农办：

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办法（试行）》（农办经〔2015〕5号）和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实施办法>的通知》（苏农规〔2015〕4号）要求，我办结合苏州实际，区分确权确地、确权确股和确权确利三种确权类别，组织制定了《苏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

1.《苏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实施办法》（适用于确权确地）

2.《苏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实施办法》（适用于确权确股和确权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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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苏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实施办法

（适用于确权确地）

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农办经〔2015〕5号）和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实施办法>的通知》（苏农规〔2015〕4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总体要求

（一）目的

保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的质量，规范成果检查验收的程序、内容和方法，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到位、承包地块图件绘制成果符合技术标准、信息应用平台能够互联互通、数据成果能够有效汇交、档案资料齐全规范。
（二）适用范围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全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确权确地）成果的检查验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062号颁布以前，已经形成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按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农办经〔2012〕19号）要求参照本办法进行检查验收。
（三）检查验收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4〕61号）；
农业部、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农经发〔2014〕12号）；
农业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国土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档案局《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农经发〔2015〕2号）；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农办经〔2012〕19号）；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农办经〔2015〕5号）；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积极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办发〔2015〕3号）；
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农委等部门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苏政办发〔2015〕36号）；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江苏省档案局《关于印发〈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档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苏农经〔2015〕2号）；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实施办法〉的通知》（苏农规〔2015〕4号）；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NY/T2537-2014）；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素编码规则》（NY/T2538-2014）；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规范》（NY/T2539—2014）；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CB/T24356-2009）；
《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CH/T1001-2005）。
二、组织实施

检查验收工作由各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机构办公室（以下简称“确权办”）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总体上采取两级验收、分级负责的办法进行。以行政村为单位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全部工作后，由县级组织检查验收；以县（市、区）为单位完成自查验收后，省级委托市级对县（市、区）进行检查验收；省级组织核查，并接受国家抽查。
两级检查验收的内容不重复，县级对行政村检查验收范围全覆盖、内容全面详细；市级对县级主要检查验收县级层面工作和县级对村级检查验收的成果。

三、检查验收的方法与内容

因《苏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方案》（苏委办发〔2014〕49号）明确要求：“充分利用土地管理部门的‘二调’成果，原则上不再重复进行测绘，也不组织实地丈量”。因此，检查验收主要采用内业查看、内业检测的方法，重点检查确权登记颁证成果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不再另外组织外业检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工作保障落实情况检查

对村级检查验收主要查看村组会议记录、宣传动员记录、工作方案、工作队伍人员名单、纠纷调处记录等。
对县级检查验收主要查看县级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机构建立、宣传培训、经费拨付、成果保密制度、实施方案制定、专业技术设计书、专业技术总结、自查验收报告及群众满意度调查表等情况。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成果完成情况检查

对村级检查验收采用内业查看和内业抽样检测的方法，检查验收发包方调查、承包方调查、承包地块调查、审核公示等情况。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项目由承担单位提供承包地块内业检测成果质量的过程检查和最终检查，编写专业技术总结，由单位负责人审核并签章确认。

承包地块图件绘制成果专项验收，由县级“确权办”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成立专项验收小组或委托具有相应测绘监理资质的第三方社会机构组织实施。检查验收工作完成后，由专项验收小组或第三方社会机构出具由负责人和单位签章确认的检查验收报告，对此报告各级检查验收方可予以采信。

承包地块图件绘制成果专项验收由专项验收小组或第三方社会机构按表4中县级检查验收的规定，随机确定检查验收抽样样本，并对抽取地块进行图解，根据申报成果和图解结果填写承包经营权调查成果面积精度检查表和承包经营权调查成果界址点精度检查表（表5、6）。专项验收不合格的不进行承包地确权档案整体验收。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成果完成情况检查

对县级检查验收主要通过内业查看的方法，检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证书发放、登记簿建立、承包合同签订、纠纷处理记录、代码编制等情况。
档案检查验收采取分级组织，按比例抽验的办法进行。县级以省规定的归档范围为依据，对各乡镇形成的各类档案进行全面自检，重点检查综合管理类和确权登记类档案；市级按省规定的归档范围对县级综合管理类档案进行全面检查，并按表4检查验收抽样样本量要求，抽取一定比例的村进行检查验收，重点检查确权登记类。检查验收不合格的单位，不得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成果的整体检查验收，必须进行整改完善。
档案检查验收的标准主要有：

1、有运行良好的档案管理制度；
2、档案收集齐全完整，文件材料形成程序规范、签署完备、制作质量良好；
3、全部档案已进行系统整理，案卷质量、档案编目等符合规范及档案接收进馆要求；
4、实现档案信息化管理，建立文件级目录数据库并符合县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电子数据接收要求；
5、形成档案数字化扫描和电子文件，数据及相应软件具备整理、归档、移交进县级档案馆的条件。
（四）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信息化建设成果完成情况检查

对县级检查验收主要检查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数据库建设、信息应用平台建设及档案资料的信息化等情况。
接受检查验收县（市、区）应根据验收方的要求提供相关成果辅证资料，包括第三方技术验收报告、招投标结果公告、工作情况简报、自查验收记录、会议纪要、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涉及的其他文件等。

四、申请和中止检查验收条件

（一）村级申请上级检查验收必须具备条件

1、整个行政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总体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到户率（指领取证书的农户数占实际应开展确权登记颁证农户数的比重）达到90%以上。
2、按照苏州市确权确地不实测要求，完成农户承包地块位置图上作业，误差率严格控制在允许范围以内。项目承包单位提供承包地块图件绘制专业技术总结报告。
3、按照《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档案管理实施办法》标准建立健全档案资料。
（二）县级申请上级检查验收必须具备条件

1、全县（市、区）所有开展确权的行政村总体完成，并通过县级验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到户率（定义同上）达 90%以上。
2、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省、市、县互联互通，完成数据库建设工作，并实行数据库成果的有效汇交。
3、按照《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档案管理实施办法》要求，完成承包地确权档案的整理归档工作，并完成了档案移交进馆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中止检查验收条件

若上级在检查验收过程中，发现被检查验收单位不具备上述检查验收条件，应中止检查验收，待被检查验收单位具备条件再重新申请检查验收。
五、检查验收的程序

（一）村级申请检查验收的程序

1、提出申请。村级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后进行自检或预检准备，应向镇级提交检查验收书面申请（填写表1），做好总体工作完成情况判断（填写表3）。镇级完成辖区村审核且90%以上的村符合条件后向县级确权办提出验收申请。
2、受理申请。县级确权办对检查验收申请及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对符合要求的作出受理决定并通知被检查验收方，不受理的告知原因及相关事项。
3、成立检查验收组。由县级确权办牵头组织检查验收组，国土、档案、测绘、农经、信访等相关单位参加，并吸纳相关专家作为成员，检查验收专家的专业背景应涵盖土地承包管理、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库、档案、信息化等领域，组长由检查验收组成员推荐确定。
4、制定检查验收方案。检查验收组研究拟定内业抽样检测、内业资料查看的重点及人员分组，确定具体方法、时间，并通知接受检查验收方准备验收所需的资料。
5、开展内业检查。内业小组审核成果资料，做好检查验收记录。
6、评定得分。检查验收小组根据检查验收情况和评分办法，逐项研究检查验收项目得分，按表7汇总分值。
（二）市级受省级委托对县级进行检查验收

1、提出申请。县级完成所有村检查验收后，由县确权办向省级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机构提出书面检查验收申请（表2），并附报“总体完成情况检查表”等资料（表3）。
2、受理申请。省级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机构委托市确权办对县级进行检查验收。市确权办对申请县级检查验收资料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作出受理决定并通知接受检查验收方，不受理的告知原因及相关事项。
3、成立检查验收组。由市确权办牵头组织检查验收组，国土、档案、测绘、农经、信访等相关单位参加，并吸纳相关专家作为成员，检查验收专家的专业背景应涵盖土地承包管理、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库、档案、信息化等领域，组长由检查验收组成员推荐确定。
4、制定检查验收方案。检查验收组研究拟定内业抽样检测、内业资料查看的重点及人员分组，确定具体方法、时间，并通知接受检查验收方准备验收所需的资料。
5、开展内业检查。内业小组审核成果资料，做好检查验收记录。
6、评定得分。检查验收组根据检查验收情况和评分办法，逐项研究检查验收项目得分，按表8汇总分值。
7、形成检查验收报告。检查验收组集体讨论形成检查验收报告，由全体成员签章确认并存档。检查验收报告应包括检查验收的依据、组织形式、时间、对象、样本数量，对验收对象的工作评价、成果评价、整改意见、检查验收结论等。
六、检查验收的结果评定

（一）检查验收评分

检查验收评分执行百分制，各类检查内容在评分中所占权重，村级验收见表7，县级验收见表8。
以发包方、承包方、承包地块为基本单位的检查内容，按合格比例计算各要素得分（保留两位小数）。

（二）检查验收结果评定

结果评定为检查结果评定和验收结果评定两个层次（表9）
（三）检查验收后处理

检查验收过程中发现不符合政策要求和技术标准成果时，应及时提出处理意见并督促被检查验收单位抓紧整改完善。
验收不合格的，被验收单位整改后再申请检查验收。

检查验收工作完成后，县“确权办”要及时将检查验收所形成的档案资料进行归档整理，档案内容包括检查验收的申请、通知、检查表、检查报告或验收报告、整改报告等。

表1  村级检查验收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登记成果完成情况
	

	承包地块位置图绘制成果
专项检查情况
	

	档案管理完成情况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发放到户情况
	

	乡镇级政府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表2  县级检查验收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辖区行政村完成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检查验收情况
	

	完成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数据库建设和信息平台省、市、县互联互通情况
	

	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
档案分级管理情况


	

	市级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表3  总体完成情况检查表
单位名称：                                           单位：个、户、亩
	序号
	组织类型
具体指标


	组集体经济组织（生产队）
	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大队）
	其他集体经济组织
	合计
	备注

	1
	应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数
	个数1
	
	
	
	
	

	
	
	户数2
	
	
	
	
	

	
	
	面积3
	
	
	
	
	

	2
	已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数
	户数2
	
	
	
	
	

	
	
	面积4
	
	
	
	
	

	3
	应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数
	户数2
	
	
	
	
	

	
	
	面积3
	
	
	
	
	

	4
	已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数
	户数2
	
	
	
	
	

	
	
	面积4
	
	
	
	
	

	5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数
	户数2
	
	
	
	
	

	
	
	面积3
	
	
	
	
	

	6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完成率
	户数2
	
	
	
	
	

	7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完成率
	户数2
	
	
	
	
	

	检查记事
	

	注1：个数填写该县级行政区内对应的发包方个数。
注2：户数填写该县级行政区内对应的承包方（家庭承包方式）户数。
注3：面积填写该县级行政区内对应的承包地块面积数（二轮承包合同或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面积）。
注4：面积填写该县级行政区内对应的承包地块发证面积数。
注5：指标平衡关系：1=3（个数不合适），6=2/（1-5）（仅户数适用），7=4/（3-5）（仅户数适用）。


检查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表4  检查验收抽样样本量
	基本单位
	镇级自查
	县级整村
验收
	市受省委托
整县级验收
	省级抽查

	县级行政区
	—
	—
	覆盖辖区内100%的县级行政区
	覆盖辖区内100 %的县级行政区

	镇级行政区
	—
	覆盖辖区内100%的涉农乡（镇、街）
	覆盖辖区内100%的涉农乡（镇、街）
	每县抽检不少于2个镇

	村级行政区
	覆盖辖区内100%的村，
	覆盖辖区内100%的村
	每个镇抽检不少于
2个村
	每个受检县级行政区内抽检不少于
3个村

	承包方
	每村抽检不少于5个承包户
	在每个受检村范围内抽检不少于5个承包户
	每个受检村范围内抽检不少于
10个承包户
	在每个受检村范围内抽检不少于5个承包方

	承包地块
	每个受检承包户所有承包地块
	在每个受检村范围内抽检不少于30块承包地
	在每个受检村范围内抽检不少于30块承包地
	在每个受检村范围内抽检不少于30块承包地


表5 承包经营权调查成果面积精度检查表（村级填写）
发包方名称或编码：                       测绘方法：

	序号
	地块编码
	成果面积P
	检查面积P’
	面积差值ΔP
	相对误差R
	备注

	1
	
	
	
	
	
	

	2
	
	
	
	
	
	

	3
	
	
	
	
	
	

	
	
	
	
	
	
	

	N
	
	
	
	
	
	

	检查记事
	

	注1：成果面积是指承包经营权调查成果中所抽取的地块图形对应的发证面积。
注2：面积计算公式执行NY/T2537-2014文本第6.3.6.2节的公式（1）。
计算公式：面积差值ΔP=abs（P-P’），面积相对误差=ΔP/P’*100%。
计算说明：abs()为取绝对值函数，对括号内的值取绝对值。


检查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表6 承包经营权调查成果界址点精度检查表（村级填写）
发包方名称或编码：                        测绘方法：
调查比例尺/界址点精度等级：
	序号
	界址点号
	界址点成果坐标
	检查坐标
	坐标差值
	坐标较差
	地形地貌特征备注

	
	
	方法
	
	方法
	
	ΔX
	ΔY
	ΔL
	ΔL2
	

	
	
	X值
	Y值
	X’值
	Y’值
	
	
	
	
	

	1
	
	
	
	
	
	
	
	
	
	

	2
	
	
	
	
	
	
	
	
	
	

	
	
	
	
	
	
	
	
	
	
	

	n
	
	
	
	
	
	
	
	
	
	

	界址点中误差m
	

	检查记事
	

	注1：“方法”部分说明对应坐标的界址点测量方法，包括实测法、航测法和图解法。
注2：一般情况下，应确保抽检的界址点个数n≥30。
计算公式：ΔX=X-X’, ΔY=Y-Y’, ΔL=sqrt(ΔX2+ΔY2)；
计算说明：同精度检查时，界址点中误差m=sqrt（Σ[ΔL2]/2n）；高精度检查时，界址点中误差m= sqrt（Σ[ΔL2]/n）。sqrt（）为开平方函数，对括号内的值实施开平方运算。Σ[]为求和函数，对方括号内的系列值（从1到n）进行求和运算。


检查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表7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验收评分表（对村级）
	      县（市区）     镇（区）       村                     年    月    日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记事
	自查分
	检查分

	1
	组织工作成果（12分）
	宣传培训工作是否到位
	　
	　
	　

	2
	
	是否有确权登记工作方案
	　
	
	

	3
	
	是否召开确权登记工作民主会议
	　
	
	

	4
	发包方调查成果（10分)
	发包方认定是否正确
	　
	　
	　

	5
	
	发包方代码编制是否正确、规范，做到不重不漏
	　
	
	

	6
	
	发包方负责人信息是否正确、规范
	　
	
	

	7
	
	发包方调查记事信息是否详实、全面、准确
	　
	
	

	8
	
	发包方审核信息是否齐全、规范
	　
	
	

	9
	承包方调查成果  （14分)
	承包方代码编制是否正确、做到不重不漏
	　
	　
	　

	10
	
	承包方代表认定是否正确
	　
	
	

	11
	
	承包方代表信息是否正确、规范
	　
	
	

	12
	
	承包合同/权证信息、承包期、取得（承包）方式是否与权源文件一致。
	　
	
	

	13
	
	承包方家庭成员信息记载是否符合规定、备注是否详尽
	　
	
	

	14
	
	承包方调查记事信息是否详实、全面、准确
	　
	
	

	15
	
	承包方审核信息是否齐全、规范
	　
	
	

	16
	承包地块调查成果    （31分)
	承包地块代码编制是否正确，做到不重不漏
	　
	　
	　

	17
	
	指界手续和材料是否齐备
	
	
	

	18
	
	承包地块设立是否正确
	　
	
	

	19
	
	界址点位和界址线是否正确、有无遗漏，界址点的设置、界址线描述与实地是否一致
	　
	
	

	20
	
	调查草图绘制是否与实地相符、齐全、清晰易读、完整正确
	　
	
	

	21
	
	承包地块面积、四至、用途、地力等级等信息是否正确
	　
	
	

	22
	
	承包地块调查记事信息是否详实、全面、准确
	　
	
	

	23
	
	承包方审核信息是否齐全、规范
	　
	
	

	24
	
	坐标系统、地图投影、分带是否符合要求
	　
	
	

	25
	
	承包地块界址点精度是否符合规定
	　
	
	

	26
	
	承包地块面积量算是否符合限差规定
	　
	
	

	27
	
	地块分布图与调查表、调查草图等权属资料的描述是否一致
	　
	
	

	28
	
	地块分布图制作是否符合规定
	　
	
	

	29
	审核公示成果（12分)
	公示材料准备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30
	
	审核公示过程、形式、时间等是否符合规定
	　
	
	

	31
	
	勘误修正是否再公示
	　
	
	

	32
	
	结果确认形式是否符合要求
	　
	
	

	33
	
	纠纷调处过程与结果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34
	
	承包合同是否经过完善（签订）
	　
	
	

	35
	确权颁证成果（21分)
	应确权农户合同签字率是否达到90%
	　
	　
	　

	36
	
	应发证农户发证率是否达到90%
	　
	
	

	37
	
	确权登记颁证资料是否缺失、不规范或存在错误
	　
	
	

	38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填写齐全并加盖人民政府印章
	　
	
	

	39
	
	暂缓发证是否报批
	　
	
	

	40
	
	是否按要求进行资料整理和归档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
	检查组人员：
	
	


表8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验收评分表（对县级）
	单位名称：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记事
	自查评分
	检查分

	1
	工作保障落实情况（10分）
	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等机构是否健全
	　
	　
	　

	2
	
	宣传培训工作是否到位
	　
	
	

	3
	
	工作经费是否落实
	　
	
	

	4
	
	是否建立并执行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保密制度
	　
	
	

	5
	
	是否制定并印发、执行确权工作方案
	　
	
	

	6
	
	是否有暂缓、暂不确权的审批方案
	　
	
	

	7
	
	是否有通过审定的专业技术设计书
	　
	
	

	8
	
	是否有通过审定的专业技术总结
	　
	
	

	9
	
	检查情况和记录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10
	
	群众对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否满意
	　
	
	

	11
	发包方调查成果（5分）
	发包方认定是否正确
	　
	　
	　

	12
	
	发包方代码编制是否正确、规范，做到不重不漏
	　
	
	

	13
	
	发包方负责人信息是否真实、完整、规范
	　
	
	

	14
	
	发包方调查记事信息是否详实、全面、准确
	　
	
	

	15
	
	发包方审核信息是否真实、齐全、规范
	　
	
	

	16
	承包方调查成果（5分）
	承包方代码编制是否正确、规范，做到不重不漏
	　
	　
	　

	17
	
	承包方代表认定是否正确、认定材料是否真实、齐备
	　
	
	

	18
	
	承包方代表信息是否真实、正确、规范
	　
	
	

	19
	
	承包经营权权属信息与权源文件或事实是否一致
	　
	
	

	20
	
	承包方家庭成员信息记载是否合规、备注信息是否真实、详尽
	　
	
	

	21
	
	承包方调查记事信息是否详实、全面、准确
	　
	
	

	22
	
	承包方审核信息是否真实、齐全、规范
	　
	
	

	23
	承包地块调查成果（20分）
	承包地块代码编制是否正确、规范，做到不重不漏
	　
	　
	　

	24
	
	承包地块设立是否正确
	　
	
	

	25
	
	承包地块四至、用途等描述信息是否正确、详尽
	　
	
	

	27
	
	调查指界手续和材料是否真实、齐备
	　
	
	

	28
	
	承包地块调查记事信息是否详实、全面、准确
	　
	
	

	29
	
	承包地块审核信息是否真实、齐全、规范
	　
	
	

	30
	
	调查草图绘制是否与实际相符，调查草图是否清晰易读、完整正确
	　
	
	

	35
	
	地块分布图与调查表、调查草图等权属资料的描述是否一致
	　
	
	

	36
	
	地块分布图制作是否符合规范规定
	　
	
	

	37
	审核公示成果（10分）
	公示材料准备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38
	
	审核公示过程、形式、时间等是否符合规定
	　
	
	

	39
	
	勘误修正过程是否符合规定，材料是否真实、齐备
	　
	
	

	40
	
	农户签字确认手续是否齐全、真实，材料是否齐备
	　
	
	

	41
	
	纠纷调处过程与结果是否符合相关法规和政策规定
	　
	
	

	42
	
	土地承包合同是否经过完善，合同是否合规
	　
	
	

	43
	承包经营权登记成果完成情况（30分）
	是否使用统一规定的证书、薄册，形式是否合规
	　
	　
	

	44
	
	确权登记颁证政策问题处理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46
	
	确权登记颁证结果是否正确，证书、薄册是否与合同记载一致
	　
	　
	　

	47
	
	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代码编制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48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填写齐全并加盖相应印章
	　
	　
	　

	49
	
	登记的申请、受理、审核、登簿和发证程序是否规范
	　
	　
	　

	50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否发放给承包方
	　
	　
	　

	51
	
	是否建立健全并执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档案管理制度
	　
	　
	　

	52
	
	是否按要求进行资料整理和归档
	　
	　
	　

	53
	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信息化建设成果（20分）
	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和登记数据是否正确入库
	　
	　
	　

	54
	
	“数据库成果是否符合NY/T2538-2014、NY/T2539-2014的要求”
	　
	　
	　

	55
	
	“是否具有土地承包档案管理功能”，包括以下具体功能：档案采集、立卷管理、案卷打印、案卷移交、档案模板、档案查阅等
	　
	　
	　

	56
	
	“是否具备空间数据管理（浏览、编辑、查询、分析、输入、输出、转换、数据检测等）功能”
	　
	　
	　

	57
	
	“是否具有调查数据管理（查询、统计分析、数据转换、数据检测等）功能
	　
	　
	　

	58
	
	是否具有登记管理（申请、受理、审核、登薄、打印证书等）功能
	　
	　
	　

	59
	
	是否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功能
	　
	　
	　

	60
	
	是否具有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管理功能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
	检查组人员：
	
	


表9  检查验收结果评定
	检查验收得分
	检查结果评定
	验收结果评定

	90≤S≤100
	优秀
	合格

	75≤S<90
	良好
	

	60≤S<75
	合格
	

	S<60或Si得分/Si分值<60%
	不合格
	不合格


附件2：
苏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实施办法

（适用于确权确股和确权确利）

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农办经〔2015〕5号）和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实施办法>的通知》（苏农规〔2015〕4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总体要求

（一）目的

保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的质量，规范成果检查验收的程序、内容和方法，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到位、承包地块图件绘制成果符合技术标准、信息应用平台能够互联互通、数据成果能够有效汇交、档案资料齐全规范。
（二）适用范围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全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确权确股和确权确利）成果的检查验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062号颁布以前，已经形成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按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农办经〔2012〕19号）要求参照本办法进行检查验收。
（三）检查验收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4〕61号）；
农业部、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农经发〔2014〕12号）；
农业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国土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档案局《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农经发〔2015〕2号）；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农办经〔2012〕19号）；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农办经〔2015〕5号）；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积极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办发〔2015〕3号）；
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农委等部门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苏政办发〔2015〕36号）；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江苏省档案局《关于印发〈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档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苏农经〔2015〕2号）；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实施办法〉的通知》（苏农规〔2015〕4号）；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NY/T2537-2014）；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素编码规则》（NY/T2538-2014）；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规范》（NY/T2539—2014）；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CB/T24356-2009）；
《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CH/T1001-2005）。
二、组织实施

检查验收工作由各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机构办公室（以下简称“确权办”）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总体上采取两级验收、分级负责的办法进行。以行政村为单位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全部工作后，由县级组织检查验收；以县（市、区）为单位完成自查验收后，省级委托市级对县（市、区）进行检查验收；省级组织核查，并接受国家抽查。
两级检查验收的内容不重复，县级对行政村检查验收范围全覆盖、内容全面详细；市级对县级主要检查验收县级层面工作和县级对村级检查验收的成果。

三、检查验收的方法与内容

因《苏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方案》（苏委办发〔2014〕49号）明确要求：“充分利用土地管理部门的‘二调’成果，原则上不再重复进行测绘，也不组织实地丈量”。因此，检查验收主要采用内业查看、内业检测的方法，重点检查确权登记颁证成果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不再另外组织外业检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工作保障落实情况检查

对村级检查验收主要查看村组会议记录、宣传动员记录、工作方案、工作队伍人员名单、纠纷调处记录等。
对县级检查验收主要查看县级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机构建立、宣传培训、经费拨付、成果保密制度、实施方案制定、专业技术设计书、专业技术总结、自查验收报告及群众满意度调查表等情况。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成果完成情况检查

对村级检查验收采用内业查看和内业检测的方法，检查验收发包方调查、承包方调查、承包地块调查、审核公示等情况。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项目由承担单位提供承包地块内业检测成果质量的过程检查和最终检查，编写专业技术总结，由单位负责人审核并签章确认。

承包地块图件绘制成果专项验收，由县级“确权办”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成立专项验收小组或委托具有相应测绘监理资质的第三方社会机构组织实施。检查验收工作完成后，由专项验收小组或第三方社会机构出具由负责人和单位签章确认的检查验收报告，对此报告各级检查验收方可予以采信。

承包地块图件绘制成果专项验收由专项验收小组或第三方社会机构按表4中县级检查验收的规定，随机确定检查验收抽样样本，并对抽取地块进行图解，根据申报成果和图解结果填写承包经营权调查成果面积精度检查表和承包经营权调查成果界址点精度检查表（表5、6）。专项验收不合格的不进行承包地确权档案整体验收。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成果完成情况检查

对县级检查验收主要通过内业查看的方法，检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证书发放、登记簿建立、承包合同签订、纠纷处理记录、代码编制等情况。
档案检查验收采取分级组织，按比例抽验的办法进行。县级以省规定的归档范围为依据，对各乡镇形成的各类档案进行全面自检，重点检查综合管理类和确权登记类档案；市级按省规定的归档范围对县级综合管理类档案进行全面检查，并按表4检查验收抽样样本量要求，抽取一定比例的村进行检查验收，重点检查确权登记类。检查验收不合格的单位，不得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成果的整体检查验收，必须进行整改完善。
档案检查验收的标准主要有：

1、有运行良好的档案管理制度；
2、档案收集齐全完整，文件材料形成程序规范、签署完备、制作质量良好；
3、全部档案已进行系统整理，案卷质量、档案编目等符合规范及档案接收进馆要求；
4、实现档案信息化管理，建立文件级目录数据库并符合县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电子数据接收要求；
5、形成档案数字化扫描和电子文件，数据及相应软件具备整理、归档、移交进县级档案馆的条件。
（四）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信息化建设成果完成情况检查

对县级检查验收主要检查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数据库建设、信息应用平台建设及档案资料的信息化等情况。
接受检查验收县（市、区）应根据验收方的要求提供相关成果辅证资料，包括第三方技术验收报告、招投标结果公告、工作情况简报、自查验收记录、会议纪要、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涉及的其他文件等。

四、申请和中止检查验收条件

（一）村级申请上级检查验收必须具备条件

1、整个行政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总体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到户率（指领取证书的农户数占实际应开展确权登记颁证农户数的比重）达到90%以上。
2、按照苏州市确权确股和确权确利要求，完成村民小组大地块位置图上作业，误差率严格控制在允许范围以内。项目承包单位提供承包地块图件绘制专业技术总结报告。
3、按照《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档案管理实施办法》标准建立健全档案资料。
（二）县级申请上级检查验收必须具备条件

1、全县（市、区）所有开展确权的行政村总体完成，并通过县级验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到户率（定义同上）达 90%以上。
2、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省、市、县互联互通，完成数据库建设工作，并实行数据库成果的有效汇交。
3、按照《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档案管理实施办法》要求，完成承包地确权档案的整理归档工作，并完成了档案移交进馆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中止检查验收条件

若上级在检查验收过程中，发现被检查验收单位不具备上述检查验收条件，应中止检查验收，待被检查验收单位具备条件再重新申请检查验收。
五、检查验收的程序

（一）村级申请检查验收的程序

1、提出申请。村级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后进行自检或预检准备，应向镇级提交检查验收书面申请（填写表1），做好总体工作完成情况判断（填写表3）。镇级完成辖区村审核且90%以上的村符合条件后向县级确权办提出验收申请。
2、受理申请。县级确权办对检查验收申请及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对符合要求的作出受理决定并通知被检查验收方，不受理的告知原因及相关事项。
3、成立检查验收组。由县级确权办牵头组织检查验收组，国土、档案、测绘、农经、信访等相关单位参加，并吸纳相关专家作为成员，检查验收专家的专业背景应涵盖土地承包管理、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库、档案、信息化等领域，组长由检查验收组成员推荐确定。
4、制定检查验收方案。检查验收组研究拟定内业检测、内业资料查看的重点及人员分组，确定具体方法、时间，并通知接受检查验收方准备验收所需的资料。
5、开展内业检查。内业小组审核成果资料，做好检查验收记录。
6、评定得分。检查验收小组根据检查验收情况和评分办法，逐项研究检查验收项目得分，按表7汇总分值。
（二）市级受省级委托对县级进行检查验收

1、提出申请。县级完成所有村检查验收后，由县确权办向省级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机构提出书面检查验收申请（表2），并附报“总体完成情况检查表”等资料（表3）。
2、受理申请。省级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机构委托市确权办对县级进行检查验收。市确权办对申请县级检查验收资料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作出受理决定并通知接受检查验收方，不受理的告知原因及相关事项。
3、成立检查验收组。由市确权办牵头组织检查验收组，国土、档案、测绘、农经、信访等相关单位参加，并吸纳相关专家作为成员，检查验收专家的专业背景应涵盖土地承包管理、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库、档案、信息化等领域，组长由检查验收组成员推荐确定。
4、制定检查验收方案。检查验收组研究拟定内业检测、内业资料查看的重点及人员分组，确定具体方法、时间，并通知接受检查验收方准备验收所需的资料。
5、开展内业检查。内业小组审核成果资料，做好检查验收记录。
6、评定得分。检查验收组根据检查验收情况和评分办法，逐项研究检查验收项目得分，按表8汇总分值。
7、形成检查验收报告。检查验收组集体讨论形成检查验收报告，由全体成员签章确认并存档。检查验收报告应包括检查验收的依据、组织形式、时间、对象、样本数量，对验收对象的工作评价、成果评价、整改意见、检查验收结论等。
六、检查验收的结果评定

（一）检查验收评分

检查验收评分执行百分制，各类检查内容在评分中所占权重，村级验收见表7，县级验收见表8。
以发包方、承包方、小组大地块为基本单位的检查内容，按合格比例计算各要素得分（保留两位小数）。

（二）检查验收结果评定

结果评定为检查结果评定和验收结果评定两个层次（表9）
（三）检查验收后处理

检查验收过程中发现不符合政策要求和技术标准成果时，应及时提出处理意见并督促被检查验收单位抓紧整改完善。
验收不合格的，被验收单位整改后再申请检查验收。

检查验收工作完成后，县“确权办”要及时将检查验收所形成的档案资料进行归档整理，档案内容包括检查验收的申请、通知、检查表、检查报告或验收报告、整改报告等。

表1  村级检查验收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登记成果完成情况
	

	小组地块位置图绘制成果
专项检查情况
	

	档案管理完成情况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发放到户情况
	

	乡镇级政府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表2  县级检查验收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辖区行政村完成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检查验收情况
	

	完成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数据库建设和信息平台省、市、县互联互通情况
	

	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
档案分级管理情况


	

	市级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表3  总体完成情况检查表
单位名称：                                           单位：个、户、亩
	序号
	组织类型
具体指标


	组集体经济组织（生产队）
	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大队）
	其他集体经济组织
	合计
	备注

	1
	应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数
	个数1
	
	
	
	
	

	
	
	户数2
	
	
	
	
	

	
	
	面积3
	
	
	
	
	

	2
	已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数
	户数2
	
	
	
	
	

	
	
	面积4
	
	
	
	
	

	3
	应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数
	户数2
	
	
	
	
	

	
	
	面积3
	
	
	
	
	

	4
	已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数
	户数2
	
	
	
	
	

	
	
	面积4
	
	
	
	
	

	5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数
	户数2
	
	
	
	
	

	
	
	面积3
	
	
	
	
	

	6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完成率
	户数2
	
	
	
	
	

	7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完成率
	户数2
	
	
	
	
	

	检查记事
	

	注1：个数填写该县级行政区内对应的发包方个数。
注2：户数填写该县级行政区内对应的承包方（家庭承包方式）户数。
注3：面积填写该县级行政区内对应的承包地块面积数（二轮承包合同或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面积）。
注4：面积填写该县级行政区内对应的承包地块发证面积数。
注5：指标平衡关系：1=3（个数不合适），6=2/（1-5）（仅户数适用），7=4/（3-5）（仅户数适用）。


检查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表4  检查验收抽样样本量
	基本单位
	镇级自查
	县级整村
验收
	市受省委托
整县级验收
	省级抽查

	县级行政区
	—
	—
	覆盖辖区内100%的县级行政区
	覆盖辖区内100 %的县级行政区

	镇级行政区
	—
	覆盖辖区内100%的涉农乡（镇、街）
	覆盖辖区内100%的涉农乡（镇、街）
	每县抽检不少于2个镇

	村级行政区
	覆盖辖区内100%的村，
	覆盖辖区内100%的村
	每个镇抽检不少于2个村
	每个受检县级行政区内抽检不少于3个村

	承包地块
	每个受检村范围内抽检不少于3个村民小组的所有共有承包地块
	每个受检村范围内抽检不少于3个村民小组的所有共有承包地块
	每个受检村范围内抽检不少于3个村民小组的所有共有承包地块
	每个受检村范围内抽检不少于3个村民小组的所有共有承包地块

	承包方
	每个受检承包地块对应的三分之二以上承包方
	每个受检承包地块对应的三分之二以上承包方
	每个受检承包地块对应的三分之二以上承包方
	每个受检承包地块对应的三分之二以上承包方


表5 承包经营权调查成果面积精度检查表（村级填写）
发包方名称或编码：                       测绘方法：
	序号
	地块编码
	成果面积P
	检查面积P’
	面积差值ΔP
	相对误差R
	备注

	1
	
	
	
	
	
	

	2
	
	
	
	
	
	

	3
	
	
	
	
	
	

	
	
	
	
	
	
	

	N
	
	
	
	
	
	

	检查记事
	

	注1：成果面积是指承包经营权调查成果中所抽取的地块图形对应的发证面积。
注2：面积计算公式执行NY/T2537-2014文本第6.3.6.2节的公式（1）。
计算公式：面积差值ΔP=abs（P-P’），面积相对误差=ΔP/P’*100%。
计算说明：abs()为取绝对值函数，对括号内的值取绝对值。


检查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表6 承包经营权调查成果界址点精度检查表（村级填写）
发包方名称或编码：                        测绘方法：
调查比例尺/界址点精度等级：
	序号
	界址点号
	界址点成果坐标
	检查坐标
	坐标差值
	坐标较差
	地形地貌特征备注

	
	
	方法
	
	方法
	
	ΔX
	ΔY
	ΔL
	ΔL2
	

	
	
	X值
	Y值
	X’值
	Y’值
	
	
	
	
	

	1
	
	
	
	
	
	
	
	
	
	

	2
	
	
	
	
	
	
	
	
	
	

	
	
	
	
	
	
	
	
	
	
	

	n
	
	
	
	
	
	
	
	
	
	

	界址点中误差m
	

	检查记事
	

	注1：“方法”部分说明对应坐标的界址点测量方法，包括实测法、航测法和图解法。
注2：一般情况下，应确保抽检的界址点个数n≥30。
计算公式：ΔX=X-X’, ΔY=Y-Y’, ΔL=sqrt(ΔX2+ΔY2)；
计算说明：同精度检查时，界址点中误差m=sqrt（Σ[ΔL2]/2n）；高精度检查时，界址点中误差m= sqrt（Σ[ΔL2]/n）。sqrt（）为开平方函数，对括号内的值实施开平方运算。Σ[]为求和函数，对方括号内的系列值（从1到n）进行求和运算。


检查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表7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验收评分表（对村级）
	      县（市区）     镇（区）       村                     年    月    日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记事
	自查分
	检查分

	1
	组织工作成果（12分）
	宣传培训工作是否到位
	　
	　
	　

	2
	
	是否有确权登记工作方案
	　
	
	

	3
	
	是否召开确权登记工作民主会议
	　
	
	

	4
	发包方调查成果（10分)
	发包方认定是否正确
	　
	　
	　

	5
	
	发包方代码编制是否正确、规范，做到不重不漏
	　
	
	

	6
	
	发包方负责人信息是否正确、规范
	　
	
	

	7
	
	发包方调查记事信息是否详实、全面、准确
	　
	
	

	8
	
	发包方审核信息是否齐全、规范
	　
	
	

	9
	承包方调查成果  （14分)
	承包方代码编制是否正确、做到不重不漏
	　
	　
	　

	10
	
	承包方代表认定是否正确
	　
	
	

	11
	
	承包方代表信息是否正确、规范
	　
	
	

	12
	
	承包合同/权证信息、承包期、取得（承包）方式是否与权源文件一致。
	　
	
	

	13
	
	承包方家庭成员信息记载是否符合规定、备注是否详尽
	　
	
	

	14
	
	承包方调查记事信息是否详实、全面、准确
	　
	
	

	15
	
	承包方审核信息是否齐全、规范
	　
	
	

	16
	承包地块调查成果    （31分)
	承包地块代码编制是否正确，做到不重不漏
	　
	　
	　

	17
	
	指界手续和材料是否齐备
	
	
	

	18
	
	承包地块设立是否正确
	　
	
	

	19
	
	界址点位和界址线是否正确、有无遗漏，界址点的设置、界址线描述与实地是否一致
	　
	
	

	20
	
	调查草图绘制是否与实地相符、齐全、清晰易读、完整正确
	　
	
	

	21
	
	承包地块面积、四至、用途、地力等级等信息是否正确
	　
	
	

	22
	
	承包地块调查记事信息是否详实、全面、准确
	　
	
	

	23
	
	承包方审核信息是否齐全、规范
	　
	
	

	24
	
	坐标系统、地图投影、分带是否符合要求
	　
	
	

	25
	
	承包地块界址点精度是否符合规定
	　
	
	

	26
	
	承包地块面积量算是否符合限差规定
	　
	
	

	27
	
	地块分布图与调查表、调查草图等权属资料的描述是否一致
	　
	
	

	28
	
	地块分布图制作是否符合规定
	　
	
	

	29
	审核公示成果（12分)
	公示材料准备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30
	
	审核公示过程、形式、时间等是否符合规定
	　
	
	

	31
	
	勘误修正是否再公示
	　
	
	

	32
	
	结果确认形式是否符合要求
	　
	
	

	33
	
	纠纷调处过程与结果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34
	
	承包合同是否经过完善（签订）
	　
	
	

	35
	确权颁证成果（21分)
	应确权农户合同签字率是否达到90%
	　
	　
	　

	36
	
	应发证农户发证率是否达到90%
	　
	
	

	37
	
	确权登记颁证资料是否缺失、不规范或存在错误
	　
	
	

	38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填写齐全并加盖人民政府印章
	　
	
	

	39
	
	暂缓发证是否报批
	　
	
	

	40
	
	是否按要求进行资料整理和归档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
	检查组人员：
	
	


表8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验收评分表（对县级）
	单位名称：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记事
	自查评分
	检查分

	1
	工作保障落实情况（10分）
	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等机构是否健全
	　
	　
	　

	2
	
	宣传培训工作是否到位
	　
	
	

	3
	
	工作经费是否落实
	　
	
	

	4
	
	是否建立并执行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保密制度
	　
	
	

	5
	
	是否制定并印发、执行确权工作方案
	　
	
	

	6
	
	是否有暂缓、暂不确权的审批方案
	　
	
	

	7
	
	是否有通过审定的专业技术设计书
	　
	
	

	8
	
	是否有通过审定的专业技术总结
	　
	
	

	9
	
	检查情况和记录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10
	
	群众对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否满意
	　
	
	

	11
	发包方调查成果（5分）
	发包方认定是否正确
	　
	　
	　

	12
	
	发包方代码编制是否正确、规范，做到不重不漏
	　
	
	

	13
	
	发包方负责人信息是否真实、完整、规范
	　
	
	

	14
	
	发包方调查记事信息是否详实、全面、准确
	　
	
	

	15
	
	发包方审核信息是否真实、齐全、规范
	　
	
	

	16
	承包方调查成果（5分）
	承包方代码编制是否正确、规范，做到不重不漏
	　
	　
	　

	17
	
	承包方代表认定是否正确、认定材料是否真实、齐备
	　
	
	

	18
	
	承包方代表信息是否真实、正确、规范
	　
	
	

	19
	
	承包经营权权属信息与权源文件或事实是否一致
	　
	
	

	20
	
	承包方家庭成员信息记载是否合规、备注信息是否真实、详尽
	　
	
	

	21
	
	承包方调查记事信息是否详实、全面、准确
	　
	
	

	22
	
	承包方审核信息是否真实、齐全、规范
	　
	
	

	23
	承包地块调查成果（20分）
	承包地块代码编制是否正确、规范，做到不重不漏
	　
	　
	　

	24
	
	承包地块设立是否正确
	　
	
	

	25
	
	承包地块四至、用途等描述信息是否正确、详尽
	　
	
	

	27
	
	调查指界手续和材料是否真实、齐备
	　
	
	

	28
	
	承包地块调查记事信息是否详实、全面、准确
	　
	
	

	29
	
	承包地块审核信息是否真实、齐全、规范
	　
	
	

	30
	
	调查草图绘制是否与实际相符，调查草图是否清晰易读、完整正确
	　
	
	

	35
	
	地块分布图与调查表、调查草图等权属资料的描述是否一致
	　
	
	

	36
	
	地块分布图制作是否符合规范规定
	　
	
	

	37
	审核公示成果（10分）
	公示材料准备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38
	
	审核公示过程、形式、时间等是否符合规定
	　
	
	

	39
	
	勘误修正过程是否符合规定，材料是否真实、齐备
	　
	
	

	40
	
	农户签字确认手续是否齐全、真实，材料是否齐备
	　
	
	

	41
	
	纠纷调处过程与结果是否符合相关法规和政策规定
	　
	
	

	42
	
	土地承包合同是否经过完善，合同是否合规
	　
	
	

	43
	承包经营权登记成果完成情况（30分）
	是否使用统一规定的证书、薄册，形式是否合规
	　
	　
	

	44
	
	确权登记颁证政策问题处理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46
	
	确权登记颁证结果是否正确，证书、薄册是否与合同记载一致
	　
	　
	　

	47
	
	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代码编制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48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填写齐全并加盖相应印章
	　
	　
	　

	49
	
	登记的申请、受理、审核、登簿和发证程序是否规范
	　
	　
	　

	50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否发放给承包方
	　
	　
	　

	51
	
	是否建立健全并执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档案管理制度
	　
	　
	　

	52
	
	是否按要求进行资料整理和归档
	　
	　
	　

	53
	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信息化建设成果（20分）
	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和登记数据是否正确入库
	　
	　
	　

	54
	
	“数据库成果是否符合NY/T2538-2014、NY/T2539-2014的要求”
	　
	　
	　

	55
	
	“是否具有土地承包档案管理功能”，包括以下具体功能：档案采集、立卷管理、案卷打印、案卷移交、档案模板、档案查阅等
	　
	　
	　

	56
	
	“是否具备空间数据管理（浏览、编辑、查询、分析、输入、输出、转换、数据检测等）功能”
	　
	　
	　

	57
	
	“是否具有调查数据管理（查询、统计分析、数据转换、数据检测等）功能
	　
	　
	　

	58
	
	是否具有登记管理（申请、受理、审核、登薄、打印证书等）功能
	　
	　
	　

	59
	
	是否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功能
	　
	　
	　

	60
	
	是否具有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管理功能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
	检查组人员：
	
	


表9  检查验收结果评定
	检查验收得分
	检查结果评定
	验收结果评定

	90≤S≤100
	优秀
	合格

	75≤S<90
	良好
	

	60≤S<75
	合格
	

	S<60或Si得分/Si分值<60%
	不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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